
我司承诺，将确保相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结构、投资层级符合相关法
律法规、 部门规章及自律规则的规定

竹润稳健配置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合同变更告知函

尊敬的基金份额持有人：

上海竹润投资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“我司”)作为竹润稳健配置9号私募证券
投资基金(SQA243) (以下简称“本产品” ) 的管理人，根据《私募证券投资基
金运作指引》 (以下简称“《运作指引》 ” ) 的过渡期整改要求，通过公告形式
对本产品基金合同进行变更，特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。

一、 具体条款修改内容

(一) 修订“释义”

1、 新 增表述：

“流动性受限资产： 指到期日在 10个交易日以上的逆回购与银行定期存款

(含协议约定有条件提前支取的银行存款) 、 资产支持证券 (票据) 、 流动受限

的新股以及非公开发行股票、其他限售股票、战略配售公募REITS份额的流动受

限部分、 停牌或退市的股票和债券、 收益互换、 场外期权、 收益凭证、 私募资管

产品 (含私募基金) ,私募基金管理人与私募基金托管人可根据法律法规和自律
规则的要求协商一致进行调整 。

同一资产：

1.标准化股权类资产按照单一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、 存托凭证， 视为同
一资产 ；

2.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按照单只债券、中央银行票据、 资产支持证券、 非金融
企业债务融资工具，视为同一资产；

3.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(如证券公司发行的保本型收益凭证、 质押式报价回

购、 质押式协议回购、 标准化票据) 按照同一“融资主体”及其关联方视为同一

资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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